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竞赛规则 

一、竞赛流程及晋级办法 

大赛分为预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进行。 

1. 预  赛 

预赛可以由各高校自行组织或由多所参赛高校联合组织。预赛至少应该有 20 名 (含) 

以上选手参加。 

鼓励开设有金相制样相关实验课程的高校与教学考核环节相结合组织校内预赛。  

鼓励参赛高校 (尤其是没有条件自行组织规模在 20 人以上的预赛的高校) 之间通过

联合组织友谊赛、对抗赛、或组队参加兄弟院校的预赛等比赛方式选拔选手。鼓励相关

高校在共同协商并取得主管部门许可的前提下联合组织区域性联赛选拔选手。在这些情

况下，参赛选手总数不得少于 20 人，且每所高校的参赛选手不得少于 7 人。  

没有通过上述比赛方式之一选拔选手的高校原则上不能组队参加复赛。极少数确因

条件限制无法举办预赛的高校需向竞赛委员会提出申请说明情况，经竞赛委员会讨论同

意后方可组队参赛。  

各参赛高校需在复赛开赛前 15 天确定不超过 6 名复赛参赛选手候选人，将名单连同 

预赛 (选拔赛) 相关信息填写统一格式的表格报大赛秘书处备案。经大赛秘书处备案后的

所有信息不得变更。 

各参赛队领队需在不迟于复赛开赛前 72 小时从 6 名候选人中确定不超过 3 名正式参

赛选手报大赛秘书处。 

2. 复  赛 

所有参赛选手由大赛秘书处通过抽签 (赛前进行) 随机分成 A、B 两大组参加复赛。

抽签时，同时分别产生每位选手在复赛第一天和第二天的出场顺序。 

复赛分甲、乙两个场地同时进行，持续两天。 

复赛第一天，A 组选手按事先抽签确定的出场顺序在甲场地比赛，B 组选手按事先抽

签确定的出场顺序在乙场地比赛。 

复赛第二天，A 组选手按事先抽签确定的出场顺序在乙场地比赛，B 组选手按事先抽

签确定的出场顺序在甲场地比赛。 

复赛期间，每个场地由同一组评委进行评分。 

3. 决  赛 

复赛参赛选手按两场复赛的成绩之和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取前 150 名 (含并列第 150

名) 进入决赛。决赛阶段选手出场顺序由大赛秘书处在决赛开始前在监督委员会监督下通

过抽签确定。 

决赛在同一场地进行，由同一组评委进行评分。 



二、 比赛样品、设备及耗材 

预赛阶段的样品、设备及耗材由各参赛高校自行确定。 

竞赛委员会在不迟于大赛复/决赛阶段比赛开赛前 6 个月公布四种样品 (包括对样品

进行的必要描述)，并指定两种为复赛样品 (甲、乙两个比赛场地分别使用一种)，两种为

决赛备选样品。 

竞赛委员会在大赛开幕式上从两种决赛备选样品中随机抽取一种作为决赛样品。 

竞赛委员会在不迟于大赛开赛前 3 个月对大赛复/决赛阶段所用的预磨机、抛光机、

金相显微镜、砂纸、抛光布、抛光液、侵蚀剂等做出详细描述。 

三、比赛办法 

预赛阶段的比赛办法由各高校自行制定。 

复赛和决赛阶段比赛办法如下： 

(1) 参赛选手需在开赛前 30 分钟到达检录处签到，领取样品并选取金相砂纸；开赛

前 10 分钟尚未到达检录处的选手视为弃权。 

(2) 开赛前 5 分钟，选手进入磨样室，提前将水磨砂纸安装好；在工作人员宣布开始

后即可开始比赛。 

(3) 选手需在 40 分钟内对样品的指定端面 (未刻有样品编号的一端) 完成磨制、抛

光、浸蚀、显微镜观察等工序，最终制备出供评委评分的样品。 

(4) 比赛结束前 5 分钟，工作人员将予以提醒。 

(5) 工作人员宣布比赛结束时，所有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并将样品交给工作人员。 

(6) 评审委员会按照《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评审工作条例》以及本规则附录给出

的评分标准进行评分。 

在比赛过程中，选手需遵守以下规定： 

(1) 选手必须在 40 分钟内完成磨制、抛光及腐蚀和显微镜观察等三部分操作。缺少

任何一部分操作都将被扣除相应的操作分 (5 分)。 

(2) 比赛提供若干型号的水磨砂纸和干磨砂纸供选手选用，选手需在签到处一次性选

择、领取砂纸。每位选手最多只能选择 6 张砂纸。进入磨样室后，选手不得要求补领或

换领砂纸。 

(3) 选手可以自由选择手磨 (干磨) 或机磨 (湿磨) 甚至机磨加手磨的混合方式对样

品进行粗磨和细磨；选手可以用水磨砂纸进行手磨，也可以用干磨砂纸上进行机磨。因

条件所限，不允许在加水条件下手磨或在不加水条件下机磨。 

(4) 抛光布由工作人员在赛前统一安装。比赛过程中，如因操作不当等原因导致抛光

布破损，选手可向工作人员申请更换抛光布，但不另行补时 (不扣分)。 

(5) 样品经抛光、浸蚀后，需进行清洗烘干后方可使用显微镜观察。 

(6) 比赛过程中样品丢失，可以申请领用新样品继续比赛，但不另行补时 (需扣分)。 

(7) 选手不得携带任何自备的辅助实验工具 (包括耗材、器皿等) 进入赛场。 

(8) 经竞赛委员会批准，承办单位根据比赛场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的不违反本规则的其



他规定 (需不迟于复赛开赛前 15 天发布)。 

五、评分标准 

预赛阶段的评分标准由各高校自行制定。 

复赛及决赛采用以下统一的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目 要求 类别 得分 

1 
金相图像 
质 量 
(70 分) 

组织正确与 
组织清晰度 

(40 分) 

几乎看不清组织 0 ~ 5 分 

可以辨别组织、组织较正确 6 ~ 20 分 

组织比较清晰、组织正确 21 ~ 35 分

组织很清晰、组织正确 36 ~ 40 分

划痕 
(20 分) 

划痕粗大且很多 0 ~ 5 分 

划痕数量中等 6 ~ 13 分 

划痕很少或没有 14 ~ 20 分

假象 
(10 分) 

假象严重程度 
(没有假象得满分 10 分) 

0 ~ 10 分 

2 
样品表面 
质 量 
(15 分) 

宏观划痕及 
样品清洁程度

(8 分) 

污迹、坑点、宏观划痕多 0 ~ 3 分 

污迹、坑点、宏观划痕中等 4 ~ 6 分 

污迹、坑点、宏观划痕少或没有 7 ~ 8 分 

观察面平整度

(5 分) 

有明显坡面 0 ~ 2 分 

坡面小基本平整 3 ~ 4 分 

很平整 5 分 

样品磨面倒角

(2 分) 
目测，视倒角质量给分 

[标准倒角为 (0.5 ~ 1) mm  45] 
0 ~ 2 分 

3 
操作规范*

(15 分) 
引导学生良好

实验习惯 

磨制操作 0 ~ 5 分 

抛光及腐蚀操作 0 ~ 5 分 

显微镜操作 0 ~ 5 分 

4 其他规定 

 选手在刻有编号的端面上进行磨制导致样品编号无法识别

的，成绩计为零分。 
 在工作人员宣布比赛结束后仍未停止操作并离开工位的，

样品不再送交评委评分，选手成绩记为零分。 
 比赛过程中样品丢失申领新样品，每一次总分扣除 3 分。

* “操作规范”部分的评分细则目前正在由相关老师编制，将于 2017 年 5 月 1 日前后发布。 

五、奖项设置 

(1) 大赛为参赛选手设置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一等奖获奖选手限每一参赛队最多 1 人。每个参赛队所有参赛选手中总成绩 (复赛

成绩与决赛成绩之和，下同) 最高的选手自动成为一等奖候选人。一等奖获奖者从

这些候选人中按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产生。 

 二等奖和三等奖获奖者在不包括一等奖获奖者在内的其他所有参赛选手中按总成



绩由高到低排序产生。 

 在上述排序过程中，如遇总成绩相同时，决赛成绩高者居先；决赛成绩相同时，

两场复赛的最低分较高者居先。 

 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获奖人数的上限分别为复赛参赛总人数的 20% (但人数不

得超过有选手进入决赛的高校数的 80%)、25% 和 35%。 

 竞赛委员会为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获奖选手颁发获奖证书。 

(2) 大赛设置团体奖。 

 各参赛队按本队团体总分 (即所有参赛选手的最终成绩之和) 排队，由高到低顺序

产生 7 个团体特等奖获奖高校，产生不超过参数高校总数的 10% 的团体一等奖获

奖高校。 

 竞赛委员会为团体特等奖其他获奖高校及团体一等奖获奖高校颁发获奖证书。 

 竞赛委员会为团体前三名颁发奖杯。 

(3) 大赛设置优秀指导教师奖。 

 优秀指导教师奖获奖必备条件是：参加了复/决赛阶段现场指导工作。 

 每所参赛高校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的名额由选手比赛成绩确定：每一位总成绩在

复赛参赛选手中列前 20% 的选手为所在高校获得两个优秀指导教师奖名额；每一

位总成绩在复赛参赛选手中列前 45% 但不在前 20% 的选手为所在高校获得一个

优秀指导教师奖名额。 

 竞赛委员会为优秀指导教师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 

(4) 根据冠名赞助商的要求，本届大赛设徕卡特别奖 1 名。产生办法由赞助商另行制定并

在赛前公布。 

(5) 经竞赛委员会批准，组织委员会可设置其他奖项 (评奖方法将在赛前颁布)。 

六、附  则 

竞赛委员会对本规则拥有最终解释权。 

 


